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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

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文件 
 

 

 

 

关于举办第 39 届新疆青少年科技创新 
大赛终评活动的通知 

  

各地、州、市科协： 

按照自治区科协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举办第

39 届自治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通知》（新科协发〔2025〕8

号）要求，定于 2025 年 5 月 23—25 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第 39

届新疆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终评活动（以下简称“终评”）。现

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竞赛时间 

5 月 23—25 日，（23 日全天报到、下午 16:00—20:00 布展，

24—25 日比赛，25 日下午撤展、疏散）。 

新科协办发〔2025〕10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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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竞赛地点及住宿酒店 

竞赛地点：乌鲁木齐市第 70 中学（凌空校区，乌鲁木齐市

新市区迎宾路 1341 号） 

住宿酒店分配：机场天缘公寓酒店/机场宾馆（参赛青少年

及领队），天缘商务酒店/天缘雅居酒店（参赛青少年科技辅导

员），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迎宾路 1341 号。 

三、代表队组成 

参赛代表队由各地州市科协统一组织，各代表队由领队

（1—2 名）和参赛选手（学生代表、科技辅导员代表）组成。

领队由各地州市科协选派，负责参赛选手的组织与协调工作；

参赛选手为各地州市入围第 39届新疆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终评

活动的学生及科技辅导员创新项目（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集体

项目择优选派 1 名代表参赛，名单见附件 1），青少年科技实践

活动及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获奖项目不参加终评展示。 

四、布展 

（一）展位：每个项目一个展位。按参赛类别划分展区，

布展前选手根据各自的项目名称确认自己所在地区的展位，所

需布展材料、工具与电源插线板等自行携带。发明类项目需携

带科技发明作品实物，无实物者将不予评审；科学研究的论文

项目需制作PPT，自备笔记本电脑在现场接受专家问辩。 

（二）展板：每个项目由参赛选手制作一块宽 90cm×高

120cm的展板，展板内容应包括项目名称、项目摘要(如项目产

生背景、实验或制作过程与方法、实验数据、原理分析、性能

测试、结果与讨论及必要的图表、照片等)。展板上不得出现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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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教师和专家的姓名，不得出现正在申请的专利或已获专利的

证明，不得出现以往获奖情况，以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内容

等，未制作展板的项目视为自动放弃获奖资格。 

（三）安全检查：展览场所禁止使用明火及酸碱等危险化

学品，参赛选手完成项目布展，持参赛证等待工作人员依次进

行安全检查，检查安全通过后，布展方可结束。 

五、参赛费用 

入围第 39届新疆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终评活动的参赛学生

在大赛期间食宿费由组委会承担，往返交通费自理；各地州市

领队、参赛科技辅导员大赛期间住宿由组委会统一安排，住宿

费用自理，往返交通费用自理，大赛期间餐费由组委会承担。

如早到或晚退，产生的相关食宿费自理。 

六、相关事项及要求 

（一）本届大赛主要包括开幕式、项目问辩、科学讨论会

（见附件 2）、中学生创新素养与综合素质考察等，各代表队须

按时参加各项活动，具体日程（以现场《活动指南》为准）。问

辩时不得穿体现校名的校服，不得佩戴校徽。不按时参加本人

项目问辩的学生和科技辅导员，将取消参赛资格。 

（二）入围科学讨论会的选手，每人需准备 10 分钟的主题

报告，讨论会设置提问环节，报告人与专家和观众现场讨论，

科学讨论会不作为终评考察依据；讨论会上，报告人统一着正装。 

（三）所有参赛代表以名单为准，不得变更，参赛时须携

带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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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请各地州市科协于 5 月 18 日前汇总确认代表队名单

（见附件 3），并将电子版名单报新疆科普活动中心办公室邮箱

xjkxqsn@126.com，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。 

  

联 系 人：新疆科普活动中心  石 鑫  李玉光 

联系电话：0991-6386513   

  

  

附件：1.第 39 届新疆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终评活动入围作 

品名单 

2.入选科学讨论会项目名单 

3.参赛回执 

  

  

自治区科协办公室 

2025 年 5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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